北京市文物局
局属单位职工（代表）大会提案征集、办理制度
    职工（代表）大会提案是职工行使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权利的重要内容。为规范、健康、有序地开展职工提案的征集、办理工作，特制定本制度。

    第一条 提案征集办理期限
    一、提案的征集工作，一般在局属单位每年年初召开的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筹备期间进行；闭会期间如有特殊情况也可随时提出。

二、提案有个人或工会小组提出两种形式。个人提出，须有三人以上职工签名，经工会委员会研究审议，提交职工（代表）大会通过；工会小组提出，须经工会小组半数以上职工同意，提交职工（代表）大会通过。
三、提案的办理结果或处理情况，一般在每年年末的最后一次职工（代表）大会上，由局属单位工会向大会作出全面汇报。

第二条  提案征集办理原则

一、三级负责原则
1、工会小组负责本组职工提出提案的初审；
2、工会委员会负责三人以上职工签名和工会小组半数以上职工同意的提案审议和复议；

3、职工（代表）大会负责审议和通过经工会委员会审议和复议的提案。

    二、四要求原则
    1、发现问题，要求注意普遍性；

    2、提出意见，要求掌握方向性；

    3、整理提案，要求坚持原则性；

4、确定提案，要求强调可行性。
三、八不立案原则
    1、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损害国家、单位利益，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问题不立案；

    2、经调查了解，不符合事实的问题不立案；

    3、脱离单位实际，确实不具备条件解决的问题不立案；

    4、不属于本单位职权范围内应该解决的问题不立案；

    5、工会小组职工提出，未经小组半数以上职工同意的问题不立案；

    6、已经提出或已做过明确答复或处理的问题不立案；

    7、无具体依据或事实的一般性意见和建议不立案；

8、属于部门各自职权范围内可以解决的问题不立案。

四、五保证原则
1、保证各项提案有专人负责；

    2、保证各项提案有明确答复；

    3、保证各项提案有整改措施；

    4、保证各项提案的整改在计划时间内完成；

5、保证接受职工对提案整改情况的检查和监督。

第三条  规范表格

职工（代表）大会提案设置统一表格。提案人、承办部门及工会组织、落实提案措施或情况，须按照表格要求认真填写（表式附后）。
第4条 提案答复

职工（代表）大会提案由工会统一收集、编号、造册后，及时交付单位主管领导（法定代表人）；由主管领导召集办公会或专题会，针对提案提出的问题进行研究，并将解决办法或处理决定，在20日之内给予答复；承办部门，在提案办理结束后20日之内，在提案表格内填写提案办结意见。

第5条 提案归档

凡涉及已处理完毕的提案及相关材料，由工会负责统一立卷，交本单位档案室归档。

附件：《北京市文物局局属单位提案征集、办理情况登记表》
                     北京市文物局厂务公开领导小组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日

北京市文物局
局属单位职工（代表）大会提案征集、办理
情况登记表
                                                                                        编号：
	提  案  人  姓  名
	

	提案工会小组名称
	
	小组人数
	          人

	提案提出
	提案内容：（相同内容合并填写，力求明确、具体，文字须打印）


	
	解决问题的设想：



	
	提案个人签字：

                              年    月    日
	工会小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提案办理
	经单位办公会或专题会研究，此提案交由                          部门（人员）承办。

单位办公室盖章       年    月    日

	
	承办部门或承办人办理结果或意见、情况：
                承办部门盖章或承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提案个人意见

年   月   日
	工会小组意见

年   月   日
	工会委员会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1、承办部门或承办人须在收到提案或提案办理结束后20天内填写此表，并送交工会。
2、表格空间不足，请另附文字，作为表格附件一并送交工会。

3、此表由工会负责立卷并交单位存档，不得遗失。
4、不得改变本表格式及字号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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